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闽工信函科技〔2023〕101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
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强

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，着力推动产业关

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落地产业化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，根据《福建

省“十四五”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》和《福建省促进中小

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福建省加大力度助企纾困激

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》有关要求，现就组织申报 2023

年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目标

以企业为创新主体，以产业化为目标，针对我省重点领域技

术需求，支持企业联合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开展核心技

术攻关，突破产业发展瓶颈，加快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。聚

焦解决产业转型升级和重点领域“卡脖子”难题，以共性关键技

术突破、产品创新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为重点，支持一批能提升

我省实体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项目，培育一批优势产品，做强

一批优势工业企业，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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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，着力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，以技术创新赋能制造业高质量

发展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已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

单位；

2.具备较好的研发设计能力、科研条件和稳定的人才队伍，

研究试验基础条件良好；

3.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、良好的资信等级；

4.具备省级及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行业

技术开发基地等创新平台。

（二）申报的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符合新业态、新模式、新产业的发展

导向要求；

2.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进行创新性研发，能代表先

进技术发展方向，技术水平先进，符合节能、环保、安全等有关

指标要求，具有较大市场潜力；

3.能有效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，预期

能形成较好的技术成果，涉及的知识产权归属明晰；

4.所申报项目应尚未产业化，预期能解决行业关键核心技术

或“卡脖子”难题，具有良好产业化前景。到期验收时，项目应

实现产业化或在合作企业中完成中试；

5.攻关领域原则上应符合《2023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

关领域指导目录》（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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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申报负责人应为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或

企业负责人，同一申报主体当年度申报项目数量原则上为 1 项且

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技术创新重点项目。

（四）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12 个月，确因特殊原因无法

按时完成的，可延期 6 个月。到期组织验收，验收不通过的，3

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（五）鼓励省内外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研究团队发挥各

自优势，加强合作，联合实施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。

（六）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不得是失信被执

行人，应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，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

担责任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，按要求向设区市（含平潭综合实验区，

下同）工信部门申报。各设区市工信部门应对所推荐单位的申报

资格和材料进行审核并出具推荐意见，符合条件的，由各设区市

工信部门推荐上报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认真填写《2023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

攻关及产业化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2），并提供项目研发投入、

申报资质、硬件条件、团队研发实力、合作协议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工信部门应对所推荐单位的申报材料完整

性、真实性进行审核，并填写《2023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

关及产业化项目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（三）相关申报材料均需提供纸质版 2 份，电子扫描版 1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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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及产业化重点项目申报工

作，严格按条件、程序和要求推荐符合条件的项目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，材料不得涉密、

不得造假。有弄虚作假、学术不端、违法违纪、失信等不良行为

的，一经发现将撤销申报、入选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 4 月 5 日，请各推荐单位按时

将材料汇总报送至省工信厅科技处。

联系方式：0591-87430161、87800532。

邮箱地址：jmjs@gxt.fujian.gov.cn

邮寄地址：福州市华林路 76 号省工信厅科技处(邮编

350003）

附件：1.2023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领域指导目录

2.2023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

申报书

3.2023 年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

推荐汇总表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 年 3 月 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